
述，尽量证明倾销与损害间并无因果关系。榆替代国问题的

抗辩。如果起诉方是欧盟的，所进行的会计抗辩陈述就要突

出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核算是按国际会计准则运作的，力

争排除不利于我方的替代国制度的适用；如果起诉方是美国

的，则提供那些能将美国“要素确认法”适用于我方出口产

品的材料及依据，并力争选择对我方有利的替代国。茵

在票据贴现过程中，正确计算贴现息尤为重要。而计算贴

现息，首先要计算到期日和贴现天数。

员援 票据到期日。淤票据期限规定为“月”的，按到期月的

“对日”计算，没有对日的，到期月份的最后一日为到期日。

如 圆园园员年 愿月 员远日签发的期限为 远个月的商业汇票，到期

日为 圆园园圆年 圆月 员远日；如签发日为 圆园园员年 愿月 猿园日，则到

期日为 圆园园圆年 圆月 圆愿日。于票据期限规定为“天数”的，按

以下公式计算到期日：到期日越票据天数原签发月净日（差

算）原杂园，签发月净日等于签发月的总天数减签发日号数，杂园

为签发月的下月至到期月的前月的天数。如 圆园园员年 苑月 圆员

日签发的期限为 怨园天的商业汇票，到期日越怨园原（猿员原圆员）原

猿员原猿园越员怨，则到期日为 圆园园员年 员园月 员怨日。

圆援 票据贴现天数。票据贴现天数越贴现月净日垣杂员垣到期

日号数。其中，杂员为贴现月的下月至到期月的前月的天数。

例 员：圆园园员年 猿月 圆远日，天时公司销售商品收到一张面值

为 员圆园 园园园 元、票面利率为 远豫、期限为 远个月的商业汇票。

圆园园员年 缘月 员猿日，天时公司将上述票据到银行办理了贴现。

（员）票据到期日为 圆园园员年 怨月 圆远日。

（圆）票据贴现天数越贴现月净日垣杂员垣到期日号数越（猿员原

员猿）垣远月天数垣苑月天数垣愿月天数垣圆远越（猿员原员猿）垣猿园垣猿员垣

猿员垣圆远越员猿远（天）。

例 圆：圆园园员年 缘月 员员日，地利公司将一张 圆园园员 年 猿月

圆远日签发的面值为 员圆园 园园园元、票面利率为 远豫、期限为 员愿园

天的商业汇票到银行贴现，银行贴现率为 怨豫。

（员）票据到期日越票据天数原签发月净日（差算）原杂园越

员愿园原（猿员原圆远）原源月天数原缘 月天数原远 月天数原苑月天数原愿

月天数越员愿园原（猿员原圆远）原猿园原猿员原猿园原猿员原猿员越圆圆，则到期日为

圆园园员年 怨月 圆圆日。

（圆）票据贴现天数越贴现月净日垣杂员垣到期日号数越（猿员原

员员）垣远月天数垣苑月天数垣愿月天数垣圆圆越（猿员原员员）垣猿园垣猿员垣

猿员垣圆圆越员猿源（天）。

采用上述方法计算票据到期日和贴现天数不必再考虑

算头不算尾和净日，直接用日历天数差算。计算到期日时，以

签发月差算；计算贴现天数时，以贴现月差算。茵

一、承租方的税务处理

员援 租赁开始日。关于融资

租入资产的计税成本，按《企

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财法字［员怨怨源］第 猿号）中的

规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

固定资产，按照租赁协议或者

合同确定的价款加上运输费、

途中保险费、安装调试费以及

投入使用前发生的利息支出和

汇兑损益等费用之后的价值计

价。其中“租赁协议或者合同

确定的价款”应该是指最低租

赁付款额，即分期支付的租金

与行使优先购买权支付额之

和。而《企业会计准则第 圆员

号———租赁》规定的融资租入

资产入账价值是根据租赁开始

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

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的较低

者，再加上属于租赁项目的手

续费、律师费、差旅费、印花税等初始直接费用来确定的。此

外，倘若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中存在承租人或与其有关的第

三方担保的资产余值，融资租入资产入账价值与计税成本之

间的差异将更加突出。

圆援 资产使用期间。

（员）租赁资产的折旧。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

（国税发［圆园园园］愿源号）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纳税人以融资租

赁方式从出租方取得固定资产，其租金支出不得税前扣除，但

可按规定提取折旧费用。

固定资产在提取折旧费用时，对于因会计准则与所得税

法对折旧税前扣除规定不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应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员愿号———所得税》规定的方法进行处理和反

映。值得注意的是，税法没有对融资租赁中有关担保余值及其

扣除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这可能使得双方税前折旧总额存

在差异。

（圆）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摊销。税法在确定融资租入资产

的计税成本时根本就没考虑“未确认融资费用”问题，自然就

不会存在摊销的问题了。这样，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额就不能

再在税前扣除，应该相应调增各期应纳税所得额。

二、出租方的税务处理

员援 融资租赁收入的纳税问题。根据《关于融资租赁业务

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圆园园园］缘员源号）和其补充

通知（国税函［圆园园园］怨园怨号）的有关规定，对经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无

论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让给承租方，均根据《营业税

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

不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的货物的

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的，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租赁的

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的，也按照金融保险业的标准

票据贴现时到期日

和贴现天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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